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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:函轉行政院112年2 月 4 日院授陸經字第 1120300060號令，

言羊如言兌明，言青查照。

訂 言兌明:

是事

一、依據行政院112年2月 4 日院授陸經字第 1120300060B號函、

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條條例第 95條之l 第 2項及試辦

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規定辦理。

二、行政院業發布恢復實施金門、馬季且與大陸地區問之客運船

身自往來，並以金門、馬祖地區之民眾及陸配等為限，自

112年2 月 7 日生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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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含了

綠

行政院

發文日期:中華民~il112年2月 4 日
發文字號:院校踐經字第 1 .1 20300060號

茲依牽灣地~與大陸地區人氏紡

工莫及試辦企門烏拉澎湖與大陸地

A t 

才話 號:

條存均::..i嚷:

實施舍門、馬祖與大悠地區)謂之家道船始終來，以金門、烏

拉地退之氏眾反陸舵等為限，立在自中攀氏鈞一百十二年二月

七日生效 。

院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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